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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 

 

师科【2017】2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岗位聘任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2017 年 3月 13日总经理办公会研究通过了《乐山师科投资有

限责任公司岗位聘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岗位聘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 

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
二○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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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岗位聘任实施办法 

（试  行） 

 

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规范岗位聘任工作，合理配

置人力资源，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聘任原则 

（一）科学合理、精简高效的原则。 

（二）双向选择，加强监管的原则。 

（三）公开、公平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。 

二、聘任范围和时间  

（一）聘任范围：各单位、部门主管及主管以下员工。 

（二）聘期：三年。 

三、聘任基本条件 

（一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，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，

愿为公司服务并作贡献； 

（二）遵守国家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公司的管理； 

（三）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知识； 

（四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范，有较强的集体协作能力和

团队精神； 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常工作，并能承担岗位工作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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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年龄一般不超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，特殊岗位可适

当放宽。 

四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成立聘任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总经理担任，成员由

公司各单位、部门负责人组成。聘任办公室设在综合办公室。 

（二）各单位、部门成立聘任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单位、部门

员工的岗位聘任。 

五、聘任程序 

（一）公司公布各单位、部门岗位名称、职数、职责及聘任

条件。 

（二）员工填报《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岗位应聘

申请表》，对拟选聘岗位提出书面申请，每个员工最多可填报两

个岗位。 

（三）各单位、部门负责人根据本单位、部门的岗位设置数、

聘任条件，组织对申请应聘人员进行考核，并提出初步拟聘意见。 

（四）经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，由各单位、部门负责人

聘任。 

六、义务与权利 

（一）受聘人员的义务 

1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。 

2、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以及学校和公司的规章制度，不得

侵害学校和公司的合法利益，违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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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服从公司的管理，接受公司的检查、考核。 

（二）受聘人员的权利 

除合同书规定的权利外还享有如下权利： 

1、公司及下属各单位、部门应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。 

2、根据应聘人员的岗位及业绩，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工资、

奖金及福利待遇。 

3、有受表彰奖励的权利。 

七、聘期内的岗位变动 

聘任期间，确因工作需要或因员工本人不适合聘任岗位，可

由所在单位（部门）说明理由，书面报请公司批准后可调整员工

工作岗位或直接解聘。 

八、未聘人员的处理 

（一）试岗  

聘任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未聘人员自身条件及用人单位（部门）

情况，可以向未聘人员提供两次试岗机会，每次试岗时间为 1-2

月。试岗期间按照乐山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资。试岗期满经考核

合格后仍然实行双向选择，若与公司相关单位(部门)达成聘用意

向，则签订聘用合同，享受聘用岗位待遇。两次试岗期满，仍未

被聘用的，作落聘人员处理。 

（二）落聘  

落聘员工，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。 

（三）辞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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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辞职员工，按照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九、申诉和投诉  

公司成立聘任调解工作委员会，负责受理申诉和投诉。组长

由总支书记担任，成员名单另行公布。调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

在经营开发部。 

十、本办法由综合办公室解释，从发文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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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2017 年 3月 17 日印发 


